

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大业-YC2025-011
二、项目名称：宜春职业技术学院东区室外遮阳大棚采购及安装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江西銮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南庙镇文化站201室
被投诉人1：宜春职业技术学院（采购人）
地址：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锦绣大道996号
被投诉人2：宜春大业招标咨询有限公司（代理机构）
地址：宜春市袁州区红林世界城1栋15楼1513室（咨询大厦）
被投诉人3：上海勃鼎膜结构工程有限公司（中标供应商）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明城路1088弄7号1-2层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因对被投诉人就本项目作出的质疑答复不满，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投诉事项为：评分细则技术评分遮阳系统（膜材）、评审细则遮阳系统、招标文件照明系统设定的标准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求不相适应或与合同履约无关，采购需求中的技术要求指向特定供应商、特定产品，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本机关依法调查并作出处理决定。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投诉事项一、二、三成立，中标结果无效，责令采购人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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